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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1993两年期方案概算 

第24款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理事会的订正概算 

秘书长的报告 

导言 

1.当大会通过1992-1993两年期方案时，它在1991年12月20曰第46/185C号决 

议第十八节注意到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理事会(亚太经社会)各项次级方案的拟议 

执行方案预算，并强调在订正1992-1997年中期计划的范围内提出新的提议的重要 

性。大会还请秘书长考虑到该委员会现有的资源,评估该委员会歷行其加强多边区 

域和分区域合作任务的能力，并在1992-1993两年期方案预算订正概算的范围内，考 

虑到该委员会的工作方案，提议加强该委员会的措施。 

2.由于亚太区域变化中的情况和优先次序，特别是区域内几个中央计划经济 

向巿场经济过渡，包括那些新独立的中亚共和国在内--其中有些已成为委员会的成 

员，亚太经社会面临新的任务。1992年，经社会增加了九个成员和两个准成员。亚太 

区域国家处于各种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包括一些近年来增长迅猛的国家,这证实了 

加强区域合作的必要性。由于变化中的社会经济环境出现种种难题，在应付区域内 

国家各种不同的新需要，特别是提供新政策选择和适当的国家、分区域和区域策略 

方面，对亚太经社会能力的需求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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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社会相当时候以来关切是否有能力及时处理新出现的社会经济问题，并 

有效履行在多边区域和分区域合作方面的任务。经社会注意到在早期，很重视政策 

研究，因为各国政府需要这种援助以制定其发展政策,但这一重点逐渐移到有关提供 

技术援助方面的活动。不过，它还指出篓于亚太区域和世界最近出现巨大的政治经 

济变化，亚太区域各国政府面对各种不同的难题，因而在制定政策方菌再次需要援 

助。 

4. 自1990年开始，对亚太经社会处理其区域所面对问题的能力进行了审査。 

这种审査是在全球发展趋势的范》内进行的，同时与全球发展趋势相关;审査时考虑 

到亚太地区在面积和人口方面的多样性和规模。亚太经社会政府间附属结构知名人 

士小组举行了几次会议，寻找机会提高亚太经社会的效率和效益。该小组认为亚太 

经社会的结构大体上是根据部门性方法演变的。它的结论是在处理亚太区域变化中 

问题和事项的多部门和相互依存的性质方面,现在采用专题性方针较能见效，并强调 

有必要将加强亚太经社会的研究分析能力列为优先。小组建议最终导致经社会通过 

了关于经社会会议结构改革的1992年4月23日第48/2号决议，其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予以核可(1992年7月31日第1992/290号决定）。经社会认为釆取专题性方法及其所 

造成的附属机构的精简，将强调区域经济合作和所处理的经济及社会问题的跨学科 

性质，在及时执行活动方面提供较为全面和综合的方法，并且促进资源的更有效利 

用。 

5. 经社会提议的并经由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第1992/290号决定核可的专题 

是：区域经济合作、环境和持续发展、通过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扶贫、运输和通 

信、统计、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内陆国。这些专题需要将亚太经社会的工作方案 

重新制定方向；已将这些专题列入1992-1997年期间方案31的订正结构和内容。 

6.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在第三十一届会议第一部分会议建议大会核可对方案31 

的订正，连同其报告(A/47/16(第一部分），第87段）所述的修改。方案31的订正部分 

及其专题性方法提供了 1994-1995年方案预算的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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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与此同时，依照经社会的建议，亚太经社会开始采取搛施，提高其能力，以便 

利其向新的专题性结构顺利过渡。结果，亚太经社会这两年期活动已部分改变方针， 

以执行能促进改组的政府间机构的工作;所有这些政府间机构将于1993年举行第一 

次会议。 

8. 在这样的背景下，现有15个次级方案中有六个光其有立即需要;这六个次级 

方案是发展事项和政策、环境、自然资源(包括海洋事务）、人口、统计、最不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内陆国和岛国的特别方案。这些工作领域需要在以下方面给予最紧急 

的注意：数据收集、研究和分析，以便对亚太区域国家所面对的问题有更深入的了 

解。此外，经济不利的国家和正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中央计划经济请求给予援助也 

多数集中在这些工作领域。 

9. 根据上述考虑，通过新增员额，似可有效加强上述领域。不过，由于目前仍 

在审査区域委员会的资源和任务规定以及经济及社会部门的全面改组，考虑亚太经 

社会员額的设立和调动，时机似未成熟。此外，联合国办事处和方案在外地的代表问 

题也许会牵涉到区域委员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提议在编制1994-1995年方案概 

算时，这些审査结果将已发表,到时特别留意地对上文所述的活动领域进行审査、但 

在现阶段，宜于给亚太经社会提供更多的资源，以供顾问服务和旅行之用，以便它能 

够不加拖延地回应成员国在上述领域的最迫切需求。 

10. 第24款两年期所需额外经费概算见下文第11至21段。 

A.次级方案2、 4、 9、 10、 12、和13的订正概算 

次级方案2:发展项目和政策 

11. 将需追加頭问费$8 000，用于聘请专家分析过渡经济所面对的问题；另需 

旅费$12 000，以便与有关政府建立接触和搜集数据进行分析。下文表1摘录这些追 

加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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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发展事项和政策 

1992-1993年 1992-1993年 

支出用途 原定经费 增加数 订正概算 

常设员額 1 404.5 ― 1 404.5 

顾问 45.9 8.0 53.9 

'特设专家组 23.3 - 23.3 

一般人事费 616.3 - 616.3 

工作人员旅费 46.9 12.0 eo.9 

外部印剧费 72.0 - 72.0 

2 208.9 20.0 2 228.9 

次级方案4:环境 

12.将需追加頋问费$6 000,用于聘请专家指认关于将《1991年亚洲及太平洋 

无害环境持续发展的部长级宣言》1纳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建议之中（二十 

一世纪议程)2的体制、法律和财政机制和合作，以便在区域一级采取行动。此外，另 

需追加旅费$8 000，以促进分区域能力建立和合作，特别是有关持续发展的跨国界问 

题。下文表2摘录了这些追加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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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环境 

支出用途 

1992-1993年 

原定经费 增加数 

1992-1993年 

订正概算 

常设员額 486.6 ― 486.6 

顾问 25.3 6.0 31.3 

一般人事费 213.6 - 213.6 

工作人员旅费 15.8 8.0 23.8 

外部印刷费 5.6 一 5.6 

746.9 14.0 760.9 

次级方案9:自然资源(包括海洋事务） 

13.将需追加頋问费$6 000，用于聘请专家,协助亚太经社会在评估向市场经济 

过渡国家的自然资源菓藏，并且协助引进能左右矿物、水和能源的供应和使用的法 

律、行政和经济制度。另需追加旅费$8 000,用于事实调査特派团和与各国政府进 

行协商，以支助亚太区域回应"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所采取的行动。下文表3摘 

录追加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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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自然资源 

支出用途 

1992-1993年 

原定经费 增加数 

1992-1993年 

订正概算 

常设员額 1 711.0 ― 1 711.0 

顾问 16.8 6.0 22.8 

特设专家小组 19.9 - 19.9 

一般人事费 751.1 - 751.1 

工作人员旅费 43.2 8.0 51.2 

外部印剧费 59.5 - 59.5 

2 601.5 14.0 2 615.5 

次级方案10:人口 

14.将需追加顾问费$6 000，用于聘请专家协助亚太经社会为新成立的各个中 

亚共和国制定适当的人口政策，另请拨额外旅费$3 000,用于事实调査特派团和与各 

国政府,特别是中亚共和国，就人口政策制定和人口数据进行协商,下文表4摘录追加 

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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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人口 

1992-1993年 1992-1993年 
支出用途 原定经费 增加数 订正概算 

873.4 一 873.4 

8.8 6.0 14.8 

18.3 - 18.3 

383.3 - 383.3 

34.2 3.0 37.2 

14.2 - 14.2 

332.2 9.0 1 341.2 

次级方案12: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岛国的特别方案 

15.将需追加顾问费$8 000,用于聘请对太平洋島国发展型态、问题和前景有 

研究的专家；另请拨額外旅费$10 000,用于与各国政府迸行协商,特别就将发展中 

国列入亚太区域发展的措施和政策进行协商。下文表5摘录追加经费。 

表5.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和JS^国的特别方案 

1992-1993年 1992-1993年 
支出用途 原定经费 增加数 订正概算 

常设员额 455.3 一 455.3 

頭问 16.5 8.0 24.5 

一般人事费 199.9 - 199.9 

工作人员旅费 13.8 14.0 27.8 

685.5 22.0 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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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方案13:统计 -

16。将需追加顾问费$6 000,用于聘请专家，就亚太经社会统计出版物的格式和 

展示提出咨询意见，使其对新专題性方法更加适切。另需追加旅费$10 000,用于与 

那些经济在过渡中国家的统计处进行协商和提供咨询意见,下文表6摘录追加经费。 

表 6 . 统 计 

1992-1993年 1992-1993年 

支出用途 原走经费 增加数 订正概算 

262.8 - 1 262.8 

35.1 6.0 41.1 

13.7 - 13.7 

553.7 - 563.7 

30.3 10.0 40.3 

69.7 ― 69.7 

965.3 16.0 1 981.3 

B.经常预算下追加经费净额估计数摘要 

1 . 腿 

17.由于亚太经社会内缺乏外界的专门知识而需要追加经费，特别是关于与目 

前正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有关的活动、回应二十一世纪议程以及最不发达国 

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岛国，在这方面请拨的额外经费共$40 000，而核拨款总数则 

为$291 400(上述各个次级方案为$148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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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旅费 

18.迫切需要新的、可靠和可比较的统计和数据,特别是关于新独立的中亚共 

和国和发展中太平洋島国。为特派团进行事实调査和同各国进行协商需追加的旅费 

估计为$55 000，而现有核拨款为$926 500,其中$184 200乃是与上文所述各个实貭 

性次级方案直接有关的旅费。 

C .紧急基金 

19. 

两年期起生效的程序，每个两年期设立一个紧急基金,用于支付两年期方案概算未开 

列经费但经立法授权而致。根据同一程序，如果所提议的追加经费超出紧急基金现 

有资源,那么这些活动只能通过从较不优先领域调拨资源，或通过改动项目活动的办 

法予以执行，否则，这些新增活动将不得不推迟到下一个两年期。将于大会本届会议 

结束前向大会提出关于所有方案预算所涉问题及订正概算的综合报表。 

20. 并无提议在1992-1993两年期方案预算中终止、推迟、削减或更动任何活 

动，以便为第24款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之下拟议活动提供经费，因此，倘 

若紧急基金不能提供这些经费，将如大会在1987年12月21日第42/211号决议附件所 

载关于使用紧急基金的准则所规定的,不得不推迟这些活动。 

D.在经常预算下追加经费总净额估计数 

21. 根据上述，在经常预算下这个两年期内加强亚太经社会能力的追加经费总 

额估计为$95 000。因此提议在1992-1993两年期第24款下追加经费$95 000。上述 

第24款下按支出用途开列的追加经费见下文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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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1992-1993年 1992-1993年 
支出用途 原定经费 增加数 订正概算 

29 492.6 - 29 492.6 

178.3 ― 178.3 

415.6 一 415.6 

291.4 40.0 331.4 

.190.7 - .190.7 

171.2 - 171.2 

296.0 - 296.0 

13 069.1 - 13 069.1 

9.2 - 9.2 

926.5 55.0 981.5 

162.9 - 162.9 

37.2 - 37.2 

290.3 - 290.3 

315.1 - 315.1 

678.6 - 678.6 

1 569.1 - 1 569.1 

711.6 - 711.6 

597.0 - 597.0 

14.6 - 14.6 

224.0 - 224.0 

645.3 - 645.3 

1 318.7 - 1 3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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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计 51 605.0 95.0 51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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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A/CONF. 151/PC/38,附件二，和A/CONF. 151/PC/84,附录二 

参看A/OMiF. 151/26，第二、三卷。 


